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0-2011 年度總監辦事處        

                             函 
 
發文日期：2010年8月18日 

發文字號：洲總字第034號 

 
受文者：各扶輪社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2013-14 年度） 

副 本：地 區 秘 書 長 陳界叁 CAKE 

    地區助理總監、副秘書長 

    地區執行秘書 朱文種 HOUSE 

        地區親睦主委 蔡敏鋒 CLEAN 

主 旨：RI 公告「2013-14 年度地區總監提名」注意事項，希週知。 

說 明： 

一、 依 RI/DAVID PETERSON 本 8/18 日（三）2:53:07 電郵通知辦理。 

二、 依 2010 立法會議修正 RI 章程細則 

1. 地區採用「總監提名委員會」者： 

提名委員會主委必須在會議閉會後“24 小時內＂向總監報告結果（所提名人選），

並在 72 小時內，總監用信件、傳真、電郵通知地區內所有的扶輪社週知。 

2. 總監得在「不超過 14 天內」接受各扶輪社理事會通過的決議＂挑戰＂提名候選人

（以前規定是在公告 14 日之後提出）。 

3. 各社得在扶輪年度的前一年，向「總監提名委員會」告知「預定挑戰提名人選」資

料（以前細則規定：沒有要求各扶輪社得向提名委員會建議「挑戰提名人選」）。 

4. 「挑戰提名人選」必須經各扶輪社「例會」通過的「一致決議」。總監必須「審定

該決議」（依立法會議頒布的準則，總監自行擇定採認方式辦理）。 

5. 總監必須在七日內向各扶輪社告知接受提名挑戰的截止日期，並公布所有提出挑戰

者的姓名及資格資料，所屬扶輪社（以前規定為截止日 15 天等待時間提出才有效，

也無告知挑戰人名單與所屬扶輪社）。 

6. 採用「通信投票」者，必須在選票上記名（簽名）者才有效。（以前規定無需簽名

（記名）」）。 

7. 在地區年會的投票代表缺席時，經「總監同意」得委託代理人進行投票（以前規定：

僅限在扶輪社不同的國家舉行時，才接受委託代理行為）。 

隨附有關「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工作流程表，供參考。（以下不譯出） 

三、即請查照。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0-11 年度  總監 

                   地址：〒51345 埔心鄉柳橋東路 250 號
           電話：04-8293553、8291400 
           傳真：04-8295351 
           聯絡人：林廷彰先生 
                E-Mail：ccy5353@kimo.com 
             Website: www.rotary3460.org.tw 

吳 桂 洲 
DG WOO SUN 


